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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归口。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爱侬养老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家庭服务行业协会、黑龙江省七台河市

家庭服务业协会、北京中青家政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孟青山、李洁璐、张穆森、林军玉、陈林、王君、莫小英、李莉芬。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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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信用档案建立基本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家政服务信用档案建立的基本原则、信息采集、信息整理、档案管理和社会监督等。 

本文件适用于对我国家政服务企业和家政服务员建立信用档案、开展信用管理、实施信用监管等。

其他涉及家政服务信用的相关领域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2117-2018  信用  基本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22117-201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家政服务 housekeeping service 

以家庭为服务对象，由家政服务机构指派或介绍家政服务员进入家庭成员住所提供烹饪、保洁、搬

家、家庭教育、儿童看护以及孕产妇、婴幼儿、老人和病人的护理等有偿服务。 

 3.2 

家政服务员 housekeeping service attendant 

根据家政服务合同的约定提供家政服务的人员。 

 3.3 

信用主体 credit subject 

参与信用活动的个人或组织。 

[来源：GB/T 22117-2018，2.4] 

 3.4 

信用信息 credit information 

个人或组织在社会与经济活动中产生的与信用有关的记录，以及与评价其信用状况相关的各类信息。 

[来源：GB/T 22117-2018，2.22] 

 3.5 

信用档案 credit archives 

对信用主体信用信息进行采集、整理、保存、加工而形成的信用记录。 

[来源：GB/T 22117-2018，3.8] 

 3.6 

信用档案管理主体 credit archives management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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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信用档案建立和管理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注： 包括各类家政服务行业协会、家政服务企业和其他家政服务组织。 

4 基本原则 

合规性 4.1 

信用档案管理主体在建立信用档案过程中应遵守相关国家法律、法规，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及

信用主体的合法权益。 

客观性 4.2 

信用档案管理主体应真实、客观地处理信用主体的信用信息，不应有选择性进行取舍、分割、随意

修改或删除。 

安全性 4.3 

信用档案管理主体在采集、整理、保存和使用信用信息过程中，应符合信息安全管理的相关要求，

防止信用主体隐私泄露。 

有效性 4.4 

信用档案管理主体应采用与信用主体信用状况关联度高的信用信息，信息内容应及时、有效。 

5 信息采集 

基本要求 5.1 

5.1.1 信用档案管理主体应建立规范的信用信息采集流程。 

5.1.2 信用档案管理主体采集信用信息时应征得信用主体同意并约定使用用途。 

信息来源 5.2 

信用档案信息来源应包括： 

——信用主体，包括但不限于家政服务企业和家政服务员； 

——相关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 

——第三方服务机构； 

——媒体、媒介； 

——其他与信用主体信用信息相关的机构或个人。 

采集方式 5.3 

5.3.1 公开方式 

通过各种渠道采集已被合法公开的信用主体信用信息。 

5.3.2 约定方式 

通过与有关机构或个人约定的方式采集信用主体信用信息。 

5.3.3 其他方式 

通过除5.3.1和5.3.2以外的其他合法方式采集信用主体信用信息。 

采集内容 5.4 

5.4.1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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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信用档案分为家政服务企业信用档案和家政服务员信用档案。家政服务信用档案的信息采

集内容包括基本信息、信用评价信息和公共信用信息。 

5.4.2 基本信息 

家政服务企业基本信息包括基础信息和经营管理信息，家政服务员基本信息包括基础信息和职业状

况信息，见附录A。 

5.4.3 信用评价信息 

家政服务企业信用评价信息和家政服务员信用评价信息，见附录B。 

5.4.4 公共信用信息 

家政服务企业公共信用信息和家政服务员公共信用信息，见附录C。 

6 信息整理 

基本要求 6.1 

6.1.1 信用档案管理主体应建立信用信息审核和管理制度。 

6.1.2 信用档案管理主体应对信用信息来源进行记录，使信用信息具有可追溯性。 

6.1.3 信用档案管理主体整理信用信息时应使用统一、规范的数据项名称。 

6.1.4 信用档案管理主体应及时整理和更新信用信息。 

异议信息处理 6.2 

6.2.1 信用档案管理主体应建立异议信息处理制度，对处理程序、处理时限等事项作出明确规定。 

6.2.2 信用档案管理主体应保留异议信息处理各环节的原始材料，并进行登记。 

6.2.3 信用档案管理主体因内部原因发生信用信息误登、漏登等情形，经确认后应予以更正。其他情

形应调查核实后予以更正。 

6.2.4 当信用主体对信用档案信息存在争议时，可增加“当事人声明”。 

6.2.5 信用档案管理主体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对异议信息进行核实，并及时反馈处理结果。 

7 档案管理 

档案保存 7.1 

7.1.1 信用档案管理主体应建立信用档案保存、保密、安全、查阅、转递等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并

由专人负责。 

7.1.2 信用档案应按相关规定期限进行保存，信用信息的保存期限不宜少于 7年。 

7.1.3 信用档案管理主体宜采用信息化方式保存并管理信用档案信息。 

档案使用 7.2 

7.2.1 信用档案管理主体应按和信用主体约定的用途使用信用档案信息。 

7.2.2 信用档案管理主体应按照规范的程序和渠道进行信息披露。 

7.2.3 信用档案管理主体应对信用信息使用情况进行记录，包括但不限于使用者、所属机构、日期、

原因、内容、用途等。 

8 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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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档案管理主体应建立社会监督和举报制度，公布社会监督和举报方式，定期将社会监督和举报

处理结果进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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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信用档案基本信息 

A.1 家政服务企业基本信息 

家政服务企业基本信息见表A.1。 

表A.1 家政服务企业基本信息 

序号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说明 备注 

1 基础信息 

主体识别信息 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 *必填项 

登记信息 
行政机关办理登记、注册、备案和变更业务时记录

的信息 
*必填项 

其他基础信息 关联组织信息等  

2 经营管理信息 

业务范围信息 
烹饪、保洁、搬家、家庭教育、儿童看护以及孕产

妇、婴幼儿、老人和病人的护理等 
*必填项 

股权结构信息 
股份公司总股本中，不同性质的股份所占的比例及

其相互关系，包括投资者信息等 
*必填项 

运营设施信息 营业面积、门店数量等 *必填项 

财务信息 
表明企业财务状况及其特征的信息，包括资产负债

信息、损益信息、现金流量信息、审计信息等 
 

税务缴纳信息 缴税信息及欠税信息等  

资产信息 车辆信息、房屋产权信息、知识产权信息等  

社会保障信息 为员工提供各种社会保障的信息 *必填项 

住房公积金缴纳

信息 
住房公积金缴纳信息  

交易记录信息 
签订服务合同（订单）数量、服务客户数量、交易

金额等 
*必填项 

其他经营管理信

息 

经营模式、员工管理方式、培训员工方式、培训经

费来源等 
 

A.2 家政服务员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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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员基本信息见表A.2。 

表A.2 家政服务员基本信息 

序号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说明 备注 

1 基础信息 

身份识别信息 身份证件类型和号码 *必填项 

教育信息 学历和教育经历 *必填项 

其他基础信息 

民族、籍贯、婚姻状况、健康状况、政治面貌、

家庭住址、紧急联系人、联系电话、近期标准

照等 

*必填项 

2 职业状况信息 

工作履历信息 工作经历、从业年限等 *必填项 

培训信息 培训经历、培训考核等 *必填项 

资质资格信息 行政机关对个人授予的职业资格证书 *必填项 

职称信息 获得的职称信息 *必填项 

服务记录信息 上岗累计时间、服务合同（订单）数量等 *必填项 

其他职业状况信息 职业特长、职业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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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信用档案信用评价信息 

B.1 家政服务企业信用评价信息 

家政服务企业信用评价信息见表B.1。 

表B.1 家政服务企业信用评价信息 

序号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说明 备注 

1 信用评价信息 

第三方服务机构信息 第三方服务机构提供的信息 *必填项 

企业自我承诺信息 承诺或声明信息 *必填项 

行业评价信息 行规行约遵守、协会评价等信息 *必填项 

舆情评价信息 媒体、媒介等评价信息  

其他信用评价信息 
其他机构或个人（包括消费者、家政服务员等）

评价信息、投诉信息等 

 

 

B.2 家政服务员信用评价信息 

家政服务员信用评价信息见表B.2。 

表B.2 家政服务员信用评价信息 

序号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说明 备注 

1 信用评价信息 

企业评价信息 工作考核、工作业绩、工作奖惩等信息 *必填项 

行业评价信息 行规行约遵守信息、协会评价信息等 *必填项 

个人自我承诺信息 承诺或声明信息 *必填项 

舆情评价信息 媒体、媒介等评价信息  

其他评价信息 
其他机构或个人（包括消费者、家政服务员等）

评价信息、投诉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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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 

信用档案公共信用信息 

C.1 家政服务企业公共信用信息 

家政服务企业公共信用信息见表C.1。 

表C.1 家政服务企业公共信用信息 

序号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说明 备注 

1 
公共信用

信息 

司法判决信息 

司法机关对审理结束的案件做出裁决的信息，

包括判决文书信息、失信企业信息等 *必填项 

强制执行信息 
司法机关根据法律判决结果对企业采取的强制

行为信息 
*必填项 

犯罪记录信息 司法机关认定的企业犯罪记录信息 *必填项 

行政许可信息 
行政机关准予企业从事特定活动的认定信息 

*必填项 

行政处罚信息 
行政机关或其他行政主体对企业违反行政法规

给予行政制裁的信息 
*必填项 

行政奖励信息 
行政机关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给予企业物质

或精神奖励的信息 
*必填项 

监督检查信息 
行政机关依法对企业进行监督检查的信息 

*必填项 

联合奖惩信息 
企业在各领域被行政机关或其他行政主体联合

奖励或惩戒的信息 
*必填项 

拖欠公用事业费用信

息 

水费、电费、燃气费、通信费、供暖费等欠缴

信息 
 

其他公共信用信息 
其他司法信息、行政信息等  

 

C.2 家政服务员公共信用信息 

家政服务员公共信用信息见表C.2。 

表C.2 家政服务员公共信用信息 

序号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说明 备注 

1 
公共信用

信息 

司法判决信息 
司法机关对审理结束的案件做出裁决的信息，包括

判决文书信息、失信个人信息等 
*必填项 

强制执行信息 
司法机关根据法律判决结果对个人采取的强制行

为信息 
*必填项 

犯罪记录信息 司法机关认定的个人犯罪记录信息 *必填项 

行政处罚信息 
行政机关或其他行政主体对个人违反行政法规给

予行政制裁的信息 
*必填项 

行政奖励信息 
行政机关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给予个人物质或精

神奖励的信息 
*必填项 

联合奖惩信息 
个人在各领域被行政机关或其他行政主体联合奖

励或惩戒的信息 
*必填项 

其他公共信用信息 其他司法信息、行政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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